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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疑義與用藥安全之探討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藥師  楊瑛碧

行政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藥師  鄭淑文

摘要

開方失誤是醫療疏失產生的重要環節之一，如何落實與解決藥師審核處方，以期防

止「藥品治療問題」之發生，進而保障「病人用藥安全」、「醫療品質」及樽節「醫療

費用」乃為本研究探討之重點。

本研究回朔性收集某社區型區域醫院95年1月至96年12月間之案例，收案並進行分

析。在3,597件通報事件中，發現前五大藥品治療問題為：(1)重覆用藥30.9%(1113)。

(2)劑量過高14.2%(509)。(3)藥品數量不合理11.5%(413)。(4)劑量過低9.4%(338)。(5)

藥品劑型不適當 8.6%(308)。

發現了以上之用藥治療問題，經醫師同意後更改處方，而防止病患潛在危險的發

生，進而保障了「病人安全」、提升「醫療品質」及樽節「醫療費用」，藥師的專業介

入而防止病患潛在的危險發生是有價值且值得推廣與重視的。

關鍵字：開方失誤、用藥安全、醫療品質

壹、前言

醫療保健服務市場有其存在的不確定

性及因消費者對醫療專業知識不足而產生

的資訊不對稱等等現象；其中醫療保健服

務之不確定性具二方面：其一是疾病發生

的不確定性(需求面)，換言之，即消費者

無法確實掌握其健康狀況的變化；另其二

則為治療效果的不確定性(供給面)，也就

是消費者與醫療提供者常無法確切知道各

種治療方法的預期效果，或可說無法掌握

或保障病患之醫療品質。

本文探討主題為病患就醫後醫師開

立之醫囑進行相關之藥物治療因藥師介入

活動，醫師更改處方以及前後藥費差異之

結果比較；其研究可能著重之方向主要與

「病人用藥安全」、「醫療品質」及「醫

療費用」有關。

貳、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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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為病人安全之重要指

標，用藥安全防護網包括：處方開立、藥師

調劑、護理給藥及病人自我用藥四大安全體

系。開方失誤(Prescribing error)是醫療疏失

產生的重要環節之一，如何落實與解決藥師

審核處方，以期防止「藥品治療問題」之發

生，進而保障「病人用藥安全」、「醫療品

質」及樽節「醫療費用」乃為本研究探討之

重點1。為了提供病患符合適應症、有效、

安全且配合度高的藥物治療，藥師在調劑處

方時，必須針對病患的用藥進行「適當性評

估」。「To Err is Human」，因此藥師評

估處方醫令之適當性與否減少用藥疏失所產

生的衝擊，也突顯重要2。

藥師不只調配處方，藥師進行專業服

務來解決病患的藥品問題，如果能防止病

情惡化，預防藥品副作用或併發症出現，

減少治療無效的事件，而使病情往好的方

面發展，則不但病患受益，健保局也可節

省許多醫療資源的額外浪費。醫療錯誤一

般來說其所涵蓋的範圍很廣，而藥物治療

為病患接受最多的治療方式，故處方疑義

可算是影響用藥安全的關鍵因素之一3。

參、文獻探討

根據美國研究學者Johnson  and 

Bootman's指出，臨床上因藥物相關之問

題而付出之醫療費用相當可觀，1995年

約為每年766億美元，而研究學者Ernst 

and Grizzle估計2000年時則每年要花費

高達1774億美元來處理用藥所造成之相

關問題，其中住院費用佔1215億(69%)、

長期照護花費佔328億(18%)、醫師費

用138億(8%)、急診室費用58億(3%)及

其它費用35億(2%)等等4,5。他同時提出

會影響病患藥物治療結果的八大藥物相

關問題(drug-related problems, DRPs)

為：(1)有病但沒獲得藥物治療(untreated 

i n d i c a t i o n )。 ( 2 )不適當的藥物選擇

(improper drug selection)。(3)藥物劑量

不足(subtherapeutic dose)。(4)沒有吃藥

而造成疾病(failure to receive drugs)。(5)

藥物劑量過高(overdose)。(6)藥物不良反

應(adverse drug reactions)。(7)藥物交互

作用(drug interactions)。(8)沒病但在使

用藥物 (drug use without indication)。

另美國學者Rupp教授曾指出，如要

得到藥師專業的判斷性服務之給付，藥

師必須向保險公司提出：(1)由醫師簽章

的醫療證明(如︰處方箋或醫師轉介的證

明)。(2)描述所提供的藥學服務，並說明

此服務與介入的結果有何關聯。及(3)獨

立填報此服務的申請表。Rupp的建議使

美國健康保險公司認知到「藥師判斷性的

專業服務具有附加價值，支付藥師執行的

判斷性服務和支付一張處方箋的調劑費無

關」的概念。由於向健保公司申報時，附

有醫師處方箋內容及藥師所進行判斷性服

務之申請表，因此，健保公司能夠明瞭藥

師在解決藥品問題上費了多少心力，同時

可幫病患預防多嚴重副作用之發生，或提

升病患的治療效果。

肆、方法

一、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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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朔性收集某社區型之區域醫院九家

院區95年1月至96年12月間之藥師專業服

務案例。

二、 採用藥師專業判斷性服務之編

碼系統AABBCC 6

表一  藥師專業判斷性服務編碼表(AABBCC codes)

藥品治療問題(AA) 藥品治療問題(AA)

◇ 需增加藥品治療 ◇ 其他
11 有未治療的狀況或疾病 91 給藥時間不適當
12 需要額外的藥品治療 92 藥品數量不合理

93 病患服藥配合度差
◇ 不需要的藥品治療 94 使用超過7種藥品

21 此藥沒有適應症存在
22 重覆用藥(同一種藥或同一藥理分類)

◇ 藥品選擇不適當 藥師介入活動(BB)
31 藥品劑型不適當 11 建議開始用某藥
32 有治療禁忌 12 建議停用某藥
33 有配伍禁忌 13 建議換用另一種藥品
34 不符合此適應症 14 建議改變劑量
35 還有更有效、安全、方便的藥 15 建議更改藥品數量
36 還有更有效、安全、便宜的藥 16 建議改變用藥間隔
37 可選用單一成分藥，不需用到複方藥 17 建議改變治療期限
38 從前用此處方藥品治療失敗 18 建議改變劑型

19 建議更改給藥時間/用藥方法
◇ 藥品劑量不足 21 建議以BA/BE學名藥替代

41 劑量過低 22 向原處方醫師確認
42 給藥間隔太長 23 藥師審查(使用藥品達7種以上)
43 治療期間不足
44 因交互作用造成劑量降低

藥師介入結果(CC)
◇ 藥品劑量過高 11 加入另一種藥品

51 劑量過高 12 停用某藥
52 給藥間隔太短 13 換用另一種藥品
53 治療期間過長 14 更改劑量
54 因交互作用造成劑量過高 15 更改藥品數量
55 病患肝腎功能不佳 16 更改用藥間隔

17 更改治療期限
◇ 藥品不良反應 18 更改劑型

61 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19 更改給藥時間/用藥方法
62 病患對此藥品過敏 21 以BA/BE學名藥替代
63 在正常劑量下，產生不期望的藥理反應 22 經醫師確認依原處方調配藥品
64 對病患不安全(如疾病危險因子、懷孕、 23 經藥師審查依原處方調配藥品(7種以上)
哺乳、幼兒、老人) 31 未調劑處方

每一次之藥師專業判斷性服務的代碼

為六位數，就是︰AABBCC。每一個特殊

的藥品治療問題(AA)都會和藥師的介入活

動(BB)產生關聯，並連結到執行結果的資

料(CC)，對應之編碼表請參考表一。



用 藥 安 全

84 THE JOURNAL OF TAIWAN PHARMACY   Vol.26   No.1   Mar. 31 2010

Drug Safety

表一為藥師專業服務之編碼表，其中

藥品治療問題經整理分類，其編碼分為七

大項目：(1)需增加藥品治療。(2)不需要

的藥品治療。(3)藥品選擇不適當。(4)藥

品劑量不足。(5)藥品劑量過高。(6)藥品

不良反應。(7)其他。此七大項是由藥品

治療目標的觀點來考慮，也就是病患是否

得到最適當的藥品治療，要看所使用的藥

品是否符合適應症、有效、安全，及服藥

配合度高。

三、網路通報至醫院之內網，再收

集與彙整資料庫之資訊，進行

後續之分析(圖一～圖二)

圖一  異常事件通報系統

圖二  處方疏失通報

伍、結果(SPSS統計分析)

1.院區通報之排序，如下 (表二 )：

分析➔描述統計➔次數分配表➔變數(院

區)。

表二  院區通報之排序表

結果：前三大通報院區：(1)第4院區

通報第一名1683(46.8%)。(2)第2院區通

報第二名750(20.9%)。(3)第1院區通報第

三名532(14.8%)

2.科別通報之排序，如下(表三)：分

析➔描述統計➔次數分配表➔變數(科別)

表三  科別通報之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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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前五大科別： (1 )胸腔內科

11.1%(400)。(2)兒科10.4%(373) 。(3)

感染科7.5%(268)。 (4)心臟血管內科 

7.1%(255)。(5)消化內科6.0%(215) 。

3.發現藥品治療問題(AA)之排序，如

下(表四)：分析➔描述統計➔次數分配表

➔變數(AA)

表四  藥品治療問題(AA)之排序表

結果發現：前五大藥品治療問題

為：(1)重覆用藥30.9%(1113)。(2)劑量

過高14.2%(509)。(3)藥品數量不合理

11.5%(413)。(4)劑量過低9.4%(338)。

(5)藥品劑型不適當 8.6%(308)。

因為發現了以上之用藥治療問題，經

醫師同意後更改處方，而防止了病患潛在

危險的發生，進而保障了「病人安全」、

提升「醫療品質」及樽節「醫療費用」。

4.藥師介入建議(BB)之排序，如下

(表五)：分析➔描述統計➔次數分配表➔  

變數(BB)

表五  藥師介入建議(BB)之排序表

結果發現：前五大藥師介入建

議： (1)停用某藥23.0%(828)。 (2)向

原處方醫師確認  22.4%(806)。 (3)改

變劑量18 .2%(655)。 (4 )更改藥品數

量11 .3%(405 )。 ( 5 )換用另一種藥品

8.8%(316)。

5.藥師介入結果(CC)之排序，如下

(表六)：分析➔描述統計➔次數分配表➔

變數(CC)

表六  藥師介入結果(CC)之排序表

結果發現：前五大藥師介入結

果： (1 )停用某藥29 .4%(105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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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劑量19 .8%(712)。 (3 )換用另一

種藥品13 .4%(482)。 (4 )更改藥品數

量 1 2 . 9 % ( 4 6 5 )。 ( 5 )更改用藥間隔

6.3%(226)。

6.藥師介入處方前後金額差異，如下

(表七)：統計圖➔直方圖➔顯示常態分布

➔變數(金額差異)

表七  藥師介入處方前後金額差異表

須去除OUTLIER(取2.5%與97.5%間之資料)

陸、結論

「To Err Is Human」，此研究發現

確實因為藥師介入審核醫師之處方後，建

議醫師且醫師同意修正處方，這些「藥品

治療問題」都與病患之「用藥安全」息息

相關，因為藥師發現用藥問題而防止了病

患用藥之潛在危險發生。

另，研究中顯示節省下單張處方前

後之藥費差為NT=2,551,320(3579件)，

再去除前後最大、最小值之outlier後，總

藥費差為NT=1,521,840(3548件)，平均

每張處分可省下NT428.9元；除此之外，

若『藥品治療問題』沒有被發現，病患有

可能因劑量過高或重覆用藥而產生藥物不

良反應、病患也有可能因為用錯藥或用了

不符合適應症之藥物而沒達到療效或治療

效果，最後也有可能導致住院或不可逆之

反應，甚至死亡，這後續之額外醫療費用

與對病患之傷害是相當可觀與可怕的。作

者希望藉此呼籲醫療院所重視藥師及藥師

之專業服務。世代交替、醫療傳承是否落

實，都有可能影響醫師處方之適當性及藥

師審核處方之正確性的；國內外用藥疏失

案例層出不窮，需要全體國人重視，同時

呼籲衛生主管當局重視及鼓勵醫療人員通

報，一起維護「病人安全」，進而節省醫

療成本的支出及提供國人優質的醫療環境

與品質。

柒、限制與討論

若藥師能執行調劑以外之其他照顧病

患的功能，而讓病患的藥物治療都能符合

適應症，有效，安全，及便利，則藥師存

在於社會上的價值將會更高。同時也可藉

由瞭解醫院藥局藥師對用藥疏失認知、調

劑疏失因素及用藥安全現況的一般情形，

並比較是否會因藥師個人特質及醫院特質

各構面的不同而有所差異7。藥師應有專

業服務的舞台，而其服務的行為與價值是

值得政府鼓勵與支持的；此有待所有醫療

院所齊力執行這項專業之特殊服務，並提

出有利之數據來佐證，全台因為藥師專業

之付出，而節省多少醫藥費用及避免多少

醫療不當事件之發生成本，進而保障病

患之「用藥安全」；為了「病人安全」希

望政府儘早參考加拿大、美國、歐洲的作

法，考慮制定相關獎勵或給付，讓醫療團

隊一起重視病患的安全，以免因小失大。

藥師之專業服務落實與否，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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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院內藥師之專業知識是否足夠、人力

是否足夠、年資是否資深、是否有經驗、

核對醫囑時是否專心、以及人員異動是否

頻繁、藥師在職教育是否足夠……等等有

關，因為研究中並未收集到通報藥師之年

資，往後考慮加入此變項，以利資料之分

析與佐證。同時核發藥師需要嚴謹的核對

藥品與診斷及是否有相關之用藥問題，常

需時較久，容易讓病患久候，而延長病患

之等候領藥時間，致使病患滿意度下降或

導致上級督考之缺失。

另外，還可能受到醫師之埋怨，因為

醫療科擔心如提報太多案例，會突顯醫師

處方品質不佳，這就像藥物不良反應通報

情形一樣，很有可能都是under reporting

的狀況，因此至於通報是否確實也可考慮

作為往後進一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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